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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韶山市美丽乡村建设 PPP 项目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

为落实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压减投资项目切实做好甄别核实政府性债务有关

工作的紧急通知》、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实施 PPP 和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管理

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的要求，进一步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，韶山市政府有关

部门按照“停、缓、调、撤”的原则压减项目投资。 

2018 年 8 月 24 日，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乙

方”）与韶山市农业局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、韶山市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丙方”）就韶山市花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项目公司”或“丁方”）履行《韶山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PPP 项目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“PPP 项目合同”）约定事宜签订了《合同补充协议》。 

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、2018 年 2 月 1 日、2018 年 3 月 10 日分别披露

了关于韶山市美丽乡村建设 PPP 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的《关于重大工程预

中标的公告》、《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》、《关于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8-001、2018-003、2018-019）。 

二、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《PPP 项目合同》第三章第 11 条 11.3：投资规模约为 82,395.68 万元（不

含建设期利息），工程建安费用约 70,039.95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约 12,355.73

万元。调整为：投资规模约为 41,000 万元（不含建设期利息），工程建安费用约



35,000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约 6,000 万元（含不可预见费）。 

2、《PPP 项目合同》第三章第 12 条：项目建设期 2 年，运营期 13 年。调整

为：建设期 2 年，运营期 8 年。建设服务费和运营服务费支付周期由 13 年调整

为 8 年，《PPP 项目合同》内全部相应内容均做调整。 

3、《PPP 项目合同》第六章第 31 条 31.2：以投资控制、进度控制、质量控

制和安全标准等为考核指标。因项目公司原因导致项目不能达到考核标准的，政

府可依据 PPP 项目合同的有关约定提取项目公司提交的建设期履约保函中的相

应金额，提取金额暂定为建设期履约保函总金额×（100-绩效得分）/100。调整

为：以投资控制、进度控制、质量控制和安全标准等为考核指标。因项目公司原

因导致项目不能达到考核标准的，政府可依据 PPP 项目合同的有关约定提取项

目公司提交的建设期履约保函中的相应金额，提取金额暂定为建设期履约保函总

金额×（100-绩效得分）/100，其中考核标准和绩效得分需要经过甲乙丙三方共

同出具书面认可。 

4、《PPP 合同》第五章第 20 条 20.8：项目前期工作费用（迁改费用、咨询

费、规划费、监理费、设计费、建安工程费、项目管理费用等）作为工程建设其

他费用由项目公司支付给政府指定的主体。由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 30 日内甲方

或甲方指定机构将合同、协议、发票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等正式手续交付项目

公司，项目公司一次性全额支付给甲方或其指定机构。调整为：项目前期工作费

用（迁改费用、咨询费、规划费、监理费、设计费、建安工程费、项目管理费用

等）作为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由项目公司支付给政府指定的主体。前期费用由甲方

统一汇总送审计单位审核完毕，在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 30 日内甲方或甲方指定

机构将合同、协议、发票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等正式手续交付项目公司，项目

公司一次性全额支付给甲方或其指定机构。 

5、工程建安费未能达到 35,000 万元，甲方允许项目公司在现有的设计范围



内进行深化设计，提升标准，从而满足运营需求。 

6、项目公司建设期管理费实行 600 万元总价包干，无论是否超支或结余。 

7、《PPP 项目合同》第四章第 16 条 16.2：工程建设费用：工程量清单计价

执行国家标准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GB50500- 2013，定额套用《2014

湖南省仿古建筑及园林景观工程消耗量标准》、《2014 湖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标

准》、《2014 湖南省建筑及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，调整增加《湖南修缮 2005 定

额》；人工工资执行《湘建价[2014]112 号文件》规定的湘潭地区综合工资单价，

修改为人工指导价按湘建价（2017）165 号文执行，若在施工期间遇到相应的政

策文件调整，按最新的政府文件规定执行；主要材料价格按湘潭市 2017 年 6 月

《湘潭建设造价》中发布的材料预算价格计取，苗木价格参照湘潭市财政局发布

的精美湘潭苗木价格计入，缺项苗木价格按市场询价计入，修改为材料价按照施

工同期湘潭市《湘潭建设造价》中发布的材料预算价格计取，苗木价格参考施工

同期《湘潭建设造价》中湘潭市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价格执行，缺项部分苗木按照

市场询价计入。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

过±3％时，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。 

三、签订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该项目的组织及发起符合 PPP 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，已按规定展开了物有

所值评价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，在签订《PPP 项目合同》之后，公司与政府方为

推进项目建设作出了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推动。截至 2018 年 6 月，公司已根据项

目的实施进度确认了 3,796.38 万元产值。 

此次签订的《合同补充协议》主要是围绕项目建设总投资调整事宜而对 PPP

项目合同中部分条款作出相应变更和补充。目前，PPP 项目合同已生效并正在履

行之中，且该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均符合 PPP 项目合同的条款内容，公司根据合

同规定发生的支出均为可获取补偿的支出，且该项目累计已确认的产值较小，因



此，已完成的产值不存在减值风险。但存在项目总投资减少而导致公司未来可确

认收入减少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政策、市场、环境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

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正常履行。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项目的

进展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8 月 24 日 


